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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寸土寸金的现代化城市中，
人行道在城市基础建设中显得尤
为重要，法律是如何规定的？天津
击水律师事务所主任潘强谈道。
目前我国对人行道规定有，《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
十六条：“机动车应当在规定地点
停放。禁止在人行道上停放机动
车；但是，依照本法第三十三条规
定施划的停车泊位除外。在道路
上临时停车的，不得妨碍其他车辆
和行人通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第四十七条：“机动车行经人
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
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

我国涉及城市绿化的规定有，
《国务院绿化条例》第九条：“城市

绿化规划应当从实际出发，根据城
市发展需要，合理安排同城市人口
和城市面积相适应的城市绿化用
地面积”。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和绿化覆盖率等规划指标，由国务
院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根据不
同城市的性质、规模和自然条件等
实际情况规定”。

“从以上相关法条来看，路权
观念是制定交通法规的主导思想，
道路是谁的，谁就享有优先权。在
众多交通参与者中，行人和非机动
车驾驶人不可否认地成为弱者，法
律的制定要保护弱者的利益、保护
交通参与者的合法利益，因此保障
人行道通畅，处理好绿化建设和人
行道之间的关系，是贯彻‘以人为
本’理念，保障路权，解决行路难的

关键。”法律工作者张方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尽管国家法规对占据
人行道的行为有所规定，但因现实
操作中具有伸缩性，不能像汽车醉
驾那样给予严厉处罚，故而不能
对这种交通违法行为形成强大的
震慑，因此经常会出现人行道变
成停车场的情况出现。而占据道
路的经营行为同样阻碍了人行道
正常作用的发挥。他建议，只有
从法律层面上严格从重从严进行
管理，交管、综合执法部门能够形
成合力，对占据人行道的违法违
规行为形成高压态势，并常抓不
懈，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人行
道的通畅。

本报记者赵桐岩 通讯员孙岩浩
本组照片沈岳/摄

人行道本是供路人行走的，但现在人们在人行道
却感觉到行路不畅：不是人行道被机动车、自行车当
成停车场，就是被临街商铺当成了自家的地方，成了

“露天工厂”。还有一些人行道本来就窄，却又被各种
废旧物品占据，行人被迫“转战”在非机动车道和机动
车道上穿行；还有的道路干脆没有人行道，人车混
行。这些都给交通秩序和行人安全带来隐患。对
此，不少读者和一些法律工作者呼吁，有关部门应重
视人行道路权，让行人有一个良好的通行环境。

6月21日，在南开区二纬路和二马路
交口华夏幼儿园门一侧人行道上，尽管墙
上贴着禁止停车的的字样，但记者在人行
道上依旧看到停放着多辆三轮车和自行
车，还有一辆汽车堵在了路上，这使本来
就十分狭窄的人行道成了小径。在南开
区三纬路盛欣园一侧的人行道被斜排式
停放的汽车占据，而在汽车头部就是两米
多宽的花池，这样整个人行道就无路可
行，人行道失去了它的基本功能。在海光
寺经联大厦面向卫津路门口，一段人行道
完全被汽车和共享单车占据，行人只能在
非机动道上行走。南开区五马路一侧的
电动车销售商铺，更是将门前近乎六七米
宽的人行道完全占据，摆放上了自家经营
的各类电动车辆。“天天这样摆，没人管
吗？”记者佯称购买电动车，向一名商铺经
营者问询。“综合执法管的事太多，不可能
天天盯着这里呀。”经营者回答。河北区
桥园路附近有桥园里、康桥里、原冰里等
多个大型居民小区。道路两侧也就一米
宽的人行道统统被临街商家占据，不是当
成电动车的修理厂，塑钢窗的操作场，就
是摆放上出售冷食的冰柜等设施，行人只
能从缝隙中穿行而过。在和平区新华路、
辽宁路、河北路、鞍山道、四平东道，河东
区的天山路，河西区的福建路、玉盛路、西
楼后街、浦口道等街道，均存在上述情况。

在一些道路上，市民不难发现，处于
繁华地带的人行道本就不宽，却被装饰
市容的水泥或者木质花坛占据了大半的
面积，只剩下窄窄的路面供行人通行。
记者在和平区新兴路经联大厦门前看
到，人行道上一个电力变电柜占据了大
半条人行道，在加上周边胡乱堆放的共
享单车和停放的机动车辆，行人经过此
处要在缝隙间通过才行。河西区大沽南
路（琼州道—围堤道）方向的人行道上，
不少水泥石柱占据了人行道，无形中给
行人通行带来不便。河东区龙山道道路
两侧人行道上，不少装饰花坛内已经鲜
见花草，只剩下干枯的泥土，而这些水泥
花坛无形中又蚕食了不宽的人行道。记
者发现在人行道上，诸如电力部门设置
的电力变电柜，园林部门设置的装饰花
坛等面积较大，将人行道占据多半部
分。“园林设施应该本着简约，实用为
主，本来人行道就不宽，水泥花坛又缺乏
日常维护，不仅没给市容添彩，而且还影
响行人通行。所以我建议道路旁设施的
规划应尽可能简单实用，既满足市容环
境的需要，又给路人行走增加方便。”长
期从事园林设计工作的退休工程师孙婕
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在人行道上进行经营活动，根据职责划
分，属于城市综合执法部门管辖范畴。综合
执法部门依据的是《天津市城市管理规定》。
但在具体执行当中，却是难度多多。记者采
访了河北区及和平区两个街道的综合执法大
队负责人。“说实话，我们也头疼。综合执法
本身管辖的面就大，日常工作中也没少下功
夫，但事多面广，不可能天天只盯着人行道占
道的事情。突击性地专项治理几天，就得转
换‘战场’。你前脚走，占路后脚就回来，跟你
打‘拉锯战’。此外有事还得联合属地派出
所，市场监管所一起行动才行。每天我们都
派出人员不分时段地巡查路面，就是这样，也
保不齐出现这占路、那占道的事情。大队还
雇请了一些保安人员协助管理。”综合执法大
队负责人无奈地对记者说。

记者曾经现场目击一起在人行道上进行
塑钢加工，绊倒过行人的情景。记者现场反
映给属地综合执法大队后，执法人员赶到现
场责令临街商铺收拾物品，不得在人行道上
进行作业。但转天记者再次经过此地时，看
到塑钢商户又在人行道上摆开了作业场。

那么人行道上停放机动车是否能够有效
管理呢？记者在河东区八纬路直沽站外人行
道看到，10多辆机动车斜排式停放在人行道
上，堵住了进出站厅的道路。河西区解放南
路津河岸边，人行道上同样停放了不少机动
车辆。类似情况，在各区道路上比比皆是。
公安监督员孙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自
己曾经多次就人行道上停放机动车辆向交管
部门进行过反映。交管人员最后对他说，“您
反映哪里，我们可以天天去治理哪里，但问题
是情况太普遍了。”孙先生表示，交管人员回
答确实在理。不从根本上严格从重加大处罚
力度，只靠市民反映再清理，是不能从源头上
彻底杜绝此类情况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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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法律手段保障行人路权

共享单车侵占人行道共享单车侵占人行道

步道被车辆侵占步道被车辆侵占

安全是企业的生命线，是职工的
幸福线，安全生产的重要性，无论怎样
强调都不为过。而班组是企业最基层
的组织，是实现安全生产的基础。因
此，企业必须重视班组建设，从最基层
抓起，搞好安全生产。班组工作做好
了，就能最大限度杜绝安全事故，企业
就会和谐发展，职工才会幸福安康。

安全是永恒的主题，事关每一名职
工的生命和健康。每一名职工、每一个
班组都是安全生产的主角，都是安全生
产的责任主体，只有认真自觉地“从我做
起”，从点滴抓起，安全生产工作才能真
正抓牢做实。

——编者

精确测量相邻管片径向、环向错台最大值、仔细观察成型管片外观有无
渗漏、修补痕迹…… 近日，在地铁10号线一期工程土建施工2标项目地下隧
道盾构区间内，天津地铁集团第二项目管理部地铁10号线安全班组成员带
领各参赛队和监理，走进地铁隧道管片拼装技能比武现场，进行验收工作。

第二项目管理部地铁 10号线安全班组 64名职工，承担着 10号线一期
工程 21.181 公里、20 座车站、22 个盾构区间、1 个场段的安全质量管理工
作。安全班组在今年安全生产月举行了地铁隧道管片拼装技能比武活动，
这在天津地铁建设中尚属首次。

只见安全班组一行人每走到一环成型管片处，或挨个数螺栓两端露丝
是否均匀、或用扭力扳手拧下螺栓检查是否紧固、或扫视吊装孔是否安装盖
帽……此次比武，安全班组设计了涵盖管片拼装选型、进场验收管控、防水
材料粘贴质量控制等方面的比武内容。其实，比武内容早在开展前便形成
书面报告，当天只是现场检验评比环节。

约1个小时后，参赛单位中铁十二局自选所辖标段成型盾构法隧道内连续
20 环比武作品复验完成。经测量，相邻管片径向、环向错台平均值仅为
3.5mm，远远优于规范≤10mm的要求，安全班组负责人周顺方赞许地点点头。

“此次比武，是安全班组组织的‘工匠进基地，基地抓实训’活动的一个
缩影。通过这一活动，培养了参建人员精雕细琢、团结协作、追求卓越的工
匠精神，提高他们自我安全质量管理水平，为地铁10号线建设至今隧道掘
进施工安全生产无事故奠定了良好基础。

本报记者王洪宇 通讯员马龙 何红丽 摄影孟久刚

隧道施工“拼”精度

“做好自己，做好细节”……在寄语“安全生
产”的“全家福”照片墙下，新天铁焦化厂备煤车间
检修班组的职工们庄严宣誓。

说到这次宣誓活动，新天铁焦化厂备煤车间
副主任王青海说：“参加了厂里的安全月启动会，
当时我们在会上都做出了承诺，签了名，下笔的一
瞬间，我深深感受到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随后
我便萌生了在车间里也要开展这样活动的想法。”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新天铁焦化厂备煤车
间根据检修班组的特殊性，结合公司安全月活动
主题，设计了“做好自己，做好细节”班组活动主
题。新天铁焦化厂备煤车间检修班组班组长邵
光富说：“自从我们参加了安全月启动会并在‘全
家福’照片墙下进行了宣誓后，职工们的安全意
识有了明显的提高，工作也更加细心。”

6月24日，邵光富参加了新天铁炼焦车间更换
焦2号皮带检修工作。邵光复说：“在检修现场，职
工张洪伟主动检查抛光机磨片是否紧固牢靠，张
二平主动检查拔头机钢丝绳磨损是否符合安全要

求，张望飞检查皮带加热机上线路是否裸露，是否
存在漏电现象。我看到职工们由原先不注重细
节，到现在注重细节的改变，我心里非常高兴。同
时，我也感觉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邵光富在工作中非常注重细节，也有着自
己一套独特的危险源辨识“上、下、左、右、中”

（“上”指在检修作业中提前观察上方是否有坠物
等危险源，“下”指作业平台是否牢固、是否有油
污易滑等不安全现象，“左、右”指作业中，尤其是
煤场是否有卸煤汽车经过、是否有交叉作业，

“中”指即将作业的区域是否安全。）工作法。如
今，他已将这套工作法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效果
良好。

一次庄严的承诺，职工们的思想意识有了变
化。职工们从“要我安全”变成了“我要安全”，每
名职工都将安全责任落到了实处、担在了肩上。
安全不是儿戏，是一种责任，是对家庭、对自己、
对他人，对企业最重要的承诺。

本报记者秦帆 通讯员侯泽玲

我们车间职工因工作有时需要爬上爬
下，便在车间的角落，放置了一个活动梯子，
不用时就把梯子移动到拐角处。为防止梯子
倒下砸伤人，便在梯子旁边挂了一个提示牌：

“请留意梯子，注意安全！”一晃几年过去了，
也没有发生梯子倒下砸伤人的事儿，似乎是
这个提示牌起了警示作用。春节期间，公司
安全监察部门例行检查，注意到了这个梯子
和旁边的提示牌，有关人员驻足良久后提议，
将提示改成：“不用时，请将梯子平放！”这就
彻底避免了梯子砸伤人事故发生的可能。

在现实工作中，类似“请留意梯子，注意
安全！”的提示时有所见。对于安全问题只知
道提示、提醒，而不是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

“梯子平放”给了我们启示。
安全工作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安全检查

工作无止境，事故隐患无处不存在，关键在于
发现，抓安全需要有“发现的眼睛”。保持安
全生产，要处处留意，多长个心眼，制定安全
制度、措施更要到位，不得马虎。有时仅仅是
举手之劳，处置及时，可化险为夷。

在实际工作中，部分职工对平时安全管
理中的小疏漏视而不见，对生产现场的小违
章麻痹大意，总认为没啥大不了的，久而久
之，潜在的危险累积至事故发生，悔之晚矣。
为此日常在安全学习、安全检查中，一定要杜
绝形式主义，讲究效果，尤其是那种看一遍就
完成任务、跑一趟就算检查完毕，这种做法不
能出现。我们在安全工作中应当保持一种状
态，这种状态源自于忧患意识，只有时刻重视
潜在的危险，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安全事故才
会远离我们。 组稿吴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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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子平放的思考
天津钢管制造有限公司炼钢厂 李又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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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道频遭挤占 执法力度需加强

如何保障行人“路权”


